
通 知 

各单位、各项目经理部： 

为了做好上级领导视察工程项目的迎接服务和后勤保障工 

作，展现集团公司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礼仪，现就有关事项通 

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单位、各项目接到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、地方政府安 

排的重要检查及重大活动（县级以上地方政府、主管部门领导出 

席、 行业主管部门处级以上领导出席、 建设单位主要领导出席等） 

通知后，应立即电话告知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，由办公室主任汇 

报总经理，总经理视情况决定由其本人或其他领导、相关部门人 

员陪同及协助开展迎检工作。 

二、各单位、各项目应提前向有关单位了解上级领导出席重 

要检查或重大活动的行程以及需要集团公司协助配合的事项， 以 

便集团公司及时做出具体安排。 

三、各单位、各项目要高度重视上级领导对集团公司及各工 

程项目开展的视察、调研、慰问和检查指导，在抓好工地生产组



织和全面建设的基础上，精心细致做好接待服务和后勤保障工 

作，树立企业良好形象，为集团公司经营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氛 

围。 

特此通知 

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

办公室联系人：杨永春 13359297773  83118899 

82622827（宅电）


